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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册条约 

总则 

第一条  设立同盟 

本条约缔约国(下称缔约国)组成商标国际注册同

盟  

第二条  释名 

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 在本条约和施行细则中  

(一) 国际注册 是指依照本条约经国际局核准

登入商标国际注册簿的注册  

(二) 国际申请 是指申请国际注册  

(三) 申请人 是指提出国际申请的自然人或法

人  

(四) 国际注册所有人 是指在对指定国全部或

一部分和对所列商品 服务项目全部或一部分有效的

商标注册中有其名称的自然人或法人  

(五) 商标 是指商标和服务商标 并且包括保

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斯德哥尔摩议定书 一九六七

年)第七条之一里的集体商标 以及证明商标 至于

这种项所设立的该局代理机构  

(六) 总干事 是指本组织总干事  

(七) 国际分类 是指按照 关于供商标注册用

的商品和服务的国际分类的尼斯协定 所制定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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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八) 施行细则 是指第三十三条所定的施行细

则  
第一章  实质条款 
第三条  商标的国际注册簿] 

(一)国际局依照本条约及施行细则的规定在商标

国际注册簿上办理商标注册  

(二)国际注册应根据国际申请办理  

第四条  提出国际申请和享有国际注册的权利]

证明商标是否上述的集体商标 在所不问  

(六) 国家商标 是指经有批准注册权的缔约国

政府机关注册 在该国生效的商标 国家商标 不

应与 区域商标 混同  

(七) 区域商标 是指经国际局以外的有批准注

册权的政府间机构注册 在不只一个国家生效的商

标  

(八) 最后决定 或 最后拒绝 是指一项决定

或拒绝 对之不得提出异议 或用尽一切办法也改变

不了 或请求改变的限期已经届满  

(九) 国际局公告 是指在该局正式公报上发表

的公告  

(十) 国际注册公告日期 或 后续指定登记公



海关法规 

3  

告日期 是指发表该国际注册或后续指定登记的那一

期国际局正式公报的日期  

(十一) 国际局登记 是指载于商标国际注册簿

上的登记  

(十二) 指定国 是指申请人或国际注册所有人

希望该注册能产生本条约规定的效力的 并在国际申

请中或后续指定登记申请中指明的任一缔约国  

(十三) 国家主管机关 是指负责办理商标注册

的一个缔约国的政府机关 也指受几个国家至少其中

之一是缔约国的委托 在按照本条约和施行细则关于

国家主管机关的规定承担义务和行使权力的条件下

办理区域商标注册工作的一个政府间机构  

(十四) 商标国家注册簿 是指注册国家商标

区域商标的国家主管机关所保存的商标注册簿  

(十五) 指定国主管机关 是指指定国的国家主

管机关  

(十六) 本国法 是指缔约国本国法 如涉及到

区域商标 也指规定区域商标注册的区域条约  

(十七) 马德里协定 是指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

协定  

(十八) 本同盟 是指第一条所称的同盟  

(十九) 大会 是指本同盟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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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本组织 是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二十一) 国际局 是指本组织国际局和尚存在

着的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 在规定由国际局收文

或收款的地方 也指按照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1)  

(一) 

(1)任一缔约国的居民或国民都可以提出国际申

请并享有国际注册  

(2)如申请人为数人 必须该数人都是缔约国的居

民或国民时 才有权提出国际申请  

(3)国际注册所有人有数人时 必须该数人都是缔

约国的居民或国民时 才有权享有国际注册  

(二) 

1 下述自然人视为一个缔约国的居民  

(1)根据该国本国法为该国居民者 或 

(2)在该国有真实的工商业营业所者  

2 按照一个缔约国本国法具有该国国籍的自然

人视为该国国民  

(三) 

1 在一个缔约国有真实的工商业营业所的法人

视为该国居民  

2 按照一个缔约国本国法组成的法人视为该国

国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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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申请人或国际注册所有人的住所所在国和

国籍所属国不同 而其中只有一个是缔约国 则本条

约和施行细则仅对该国适用  

(五)按照缔约国本国法 不是法人的自然人协会

或法人 只要按第(三)款为该国居民或国民 就有权

提出国际申请并享有国际注册  

(六) 

(1)缔约国本国法可以规定 既是该国居民又是该

国国民的申请人要提出国际申请 必须在当时就以其

名义至少为该商标就该国际申请中所列的商品 服务

向该国申请国家注册  

(2)如在提出国际申请时 申请人已以其名义就上

述商品 服务在该国取得了该商标的国家注册 本款

第(1)项即不适用  

第五条  国际申请] 

(一) 

1 国际申请应依照本条约和施行细则的规定

包括以下内容  

(1)关于申请是依照本条约提出的说明  

(2)关于申请人的身份 住所 国籍和通讯处的说

明  

(3)商标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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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品 服务清单 其品种 项目必须按照国际

分类表归类 必须是可了解的 一种或一项只能属于

一类 并尽可能属于该分类表商品 服务字母顺序表

中的一类  

(5)一个或一个以上指定国的名称  

(6)关于本条约所规定的商标国际申请和国际注

册在指定国的效力 是与国家商标申请和注册相同还

是与区域商标申请和注册相同的说明  

(7)关于本条约所规定的商标要在指定国成为集

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说明  

2 国际申请可以包含一项施行细则所规定的声

明 要求以前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任一成员国提

出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申请的优先权 此外 国际申请

还可以包括本条约其他条款和施行细则所规定的某

些附加说明  

3 国际申请应用规定的文字和格式 按照施行

细则的规定签字并缴纳规定的费用  

(二)国际申请应直接向国际局提出  

(三) 

1 尽管有第(二)款的规定 缔约国本国法仍可规

定该国居民的国际申请可以经由该国国家主管机关

提出 但第(3)项规定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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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国际申请是根据第(1)项经由国家主管机关

提出 该主管机关应在该国际申请上注明它收到该申

请的日期并尽快将该申请按细则的规定转给国际局  

3 在其领域内根据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9

设有国际局代理机构的缔约国 至少应在该机构执行

任务期间 停止适用第(1)项和第六条第(三)款第(1)

项所指的该国本国法  

第六条  后续指定 

(一)任一缔约国如在国际申请中未被指定或其指

定已依照第十一条的规定失效 仍可由申请人或获准

国际注册的国际注册所有人依照施行细则的规定指

定(后续指定)  

(二) 

1 后续指定须办理后续指定登记申请 同一申

请可以指定几个国家 此项申请应直接向国际局提

出 依照施行细则的规定 包括以下内容  

(1)关于申请后续指定登记是依照本条约提出的

说明  

(2)关于申请人或国际注册所有人的身份 住所

国籍和通讯处的说明  

(3)国际申请或国际注册证件  

(4)后续指定国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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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本条约所规定的国际申请和国际注册的

效力就后续指定国言是与国家商标申请和注册相同

还是与区域商标申请和注册相同的说明  

(6)关于本条约所规定的商标要在后续指定国成

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说明  

(2)此项申请可以包含一项如施行细则所规定的

声明 主张以前向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任一成员国

提出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申请的优先权 此外 还可以

包括一个对所指定的国家适用的商品 服务清单 如

该清单与已公布的国际注册中的商品 服务清单不

同 或者在国际注册尚未公布时 与作了依照第七条

第(四)款所说的限制以后的国际申请中的商品 服务

清单不同 它必须符合施行细则所规定的限制的含

意 最后 此项申请还可以包含本条约其他条款和施

行细则所规定的附加说明  

(3)此项申请应用规定的文字和格式 按照施行细

则的规定签字并缴纳规定的费用  

(三) 

(1)尽管有本条第(二)款第(1)项规定 但缔约国本

国法仍可规定该国后续指定登记申请可以经由该国

国家主管机关提出 但第五条第(三)款第(3)项规定的

情况除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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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后续指定登记申请是根据第(1)项经由国家

主管机关提出 该主管机关应在该申请上注明它收到

该申请的日期并尽快将该申请按细则的规定转给国

际局  

第七条  国际注册或批驳国际申请] 

(一)除本条下述第(二)款至第(五)款规定的情况

外 国际局应立即批准国际注册申请 并以该局收到

该国际申请的日期为国际注册生效的日期( 国际注

册日 ) 如果国际申请是依第五条第(三)款经由国家

主管机关提出 而国际局在该国家主管机关收到申请

后四十五天内收到申请时 即以该国家主管机关收到

申请之日为国际注册生效的日期 国际局应向国际注

册所有人发给国际注册证书  

(二) 

1 国际局如发现国际申请有以下缺点 应要求

申请人改正 但属下列第4项的情形 无法向申请人

提出要求时 国际局即可不要求改正  

(1)没有关于该国际申请是依照本条约的说明  

(2)不是用规定的文字  

(3)没有关于申请人住所或国籍的说明 或者从其

说明不足以得出他有提出国际申请的权利的结论  

(4)没有关于申请人身份和通讯处的说明 或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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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明不能借以识别他或送达邮件  

(5)没有商标图样  

(6)没有商品 服务清单  

(7)没有指定任一缔约国  

(8)在国际局收到国际申请时或以前还没有收到

费用 或在国际申请是依照第五条第(三)款经由国家

主管机关提出时 在该主管机关收到国际申请后四十

五天内 国际局尚未收到费用  

(9)国际局在前项所定日期收到的费用少于施行

细则所规定的金额( 最低金额 )  

2 如国际申请的上述缺点 在国际局收到该申

请之日起 三个月内没有被改正 国际局应批驳该申

请  

3 如国际申请的上述缺点 在第(2)项所定期限

内被改正 而且国际局又没有依照第(三)款第(2)项予

以批驳 国际局即应给予注册 并以该局收到所要求

的改正的日期或收到规定的费用的日期为国际注册

日 但依照第(三)款第(4)项用一个较后的日期时除

外  

(三) 

1 国际局如发现国际申请有以下缺点 应要求

申请人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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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局在第(二)款第(1)项8所定日期收到的费

用不足额 但达到了最低金额  

(2)没有第五条第(一)款第(1)项6所要求的说明  

(3)没有签字  

2 如国际申请的上述缺点 在国际局收到该申

请之日起 三个月内没有被改正 国际局应批驳该申

请 或如在这个期限内没有被改正的只是第(1)项2所

指的缺点 国际局应拒绝将该有关国家登记为指定

国  

3 如国际申请的上述缺点 在从第(1)项所指的

要求的日期起 满一个月以内被改正 而且国际局又

没有依照第(2)项或第(三)款第(2)项予以批驳 国际局

即应给予国际注册 并以第(一)款所指的日期为国际

注册日 但依照第(二)款第(3)项有一个较后的日期除

外  

4 如国际申请的上述缺点 在从第(1)项所指的

要求的日期起 满一个月以后 但在国际局收到该国

际申请之日起 满三个月以内被改正 而且该国际申

请又没有依照第(二)款第(2)项予以批驳 国际局即应

给予国际注册 并以该局收到所要求的改正或收到费

用的日期为国际注册日 但依照第(二)款第(3)项有一

个较后的日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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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如国际局发现国际申请商品 服务清单中的品

种 项目有没有按国际分类表分类的 而予以分类将

会增加费用 它在依照第(二)款第(1)项或第(三)款第

(1)项提出要求时应作适当的说明 并表明申请人可以

对商品 服务清单加以限制  

(2)如国际局在从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 三个月内

收到申请人关于依照施行细则所定限制的意思对商

品 服务清单作了限制的说明 该局应照此修改商品

服务清单 如这种修改使规定的费用金额有变动 该

局在决定费用金额和根据情况适用第(二)款第(2)项

第(二)款第(3)项 第(三)款第(2)项 第(三)款第(3)项

或第(三)款第(4)项时应予以考虑  

(五) 

(1)本条第(一)款至第(四)款的程序细节由施行细

则规定  

(2)如第(二)款至第(四)款所指的要求没有发出或

收到 或者没有及时发出或收到 或者其中有错误

各该款所规定的期限都不得延长 也不影响于对国际

申请应作的批驳  

(3)国际局如批驳国际申请 应将施行细则所规定

的金额退还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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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据第五条第(三)款经由一个国家主管机关

提出的国际申请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视为在国际

局收到之日直接向国际局提出  

(1)没有表明申请人是该国居民 或者 

(2)该主管机关没有注明收到该国际申请的日期

或者 

(3)所注明的日期比国际局收到该国际申请的日

期早了四十五天以上  

第八条  核准后续指定登记或批驳后续指定申

请] 

(一)除第(二)款规定的情况外 国际局应立即批

准后续指定登记申请 并以该局收到该后续指定登记

申请的日期为登记生效的日期( 后续指定登记日 )

如果申请是依第六条第(三)款经由国家主管机关提

出 而国际局在国家主管机关收到申请后四十五天内

收到申请时 即以该国家主管机关收到申请之日为国

际注册生效的日期 国际局应向国际注册所有人发给

核准后续指定登记的证书  

(二) 

(1)第七条第(二)款至第(六)款按本款第(2) (3)项

加以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后 适用于后续指定登记和对

后续指定登记申请的批驳 只是在国际注册已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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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 各该款所指的申请人应视为是指国际注册

所有人  

(2)尽管有上述第(1)项规定 第七条第(二)款第(1)

项5和6应视为已改为  

4 没有指明有关的国际申请 或者在取得国际

注册后没有指明有关的国际注册  

(3)尽管有上述第(1)项规定 第七条第(三)款第(1)

项应视为有下列补充  

5 申请中的商品 服务清单与第六条第(二)款第

(2)项第二句的要求不合  

第九条  使批驳不生效] 

(一)如国际申请或后续指定登记申请被国际局批

驳 申请人或国际注册所有人可以在从通知批驳之日

起两个月内 向被批驳的申请中的任一指定国的主管

机关提出  

(1)请求书 要求转请国际局复核被批驳的国际申

请 给予适用于该国的国际注册和后续指定该国登

记 或复核被批驳后的后续指定登记申请 给予后续

指定该国登记 或者提出 

(2)国家注册申请书 要求该国对原向国际局申请

而被批驳的商标就原申请中的商品 服务的全部或一

部分予以国家注册 此项申请须符合该国本国法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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